附件1
闵行区燃气行业安全排查整治专项工作领导小组

总 组 长：汪向阳  区委常委、副区长
副 组 长：王  尧  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主任
成    员：俞奕华  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王  炜  区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朱翀远  区交通委员会副主任
龚明红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顾  琼  区应急管理局副局长
余小平  区消防支队副支队长
朱磊君  区公安分局治安支队副支队长
范  斌  江川路街道副主任
孙  雷  新虹街道副主任
陶卫平  古美路街道副主任
陶务安  浦锦街道副主任
丁  炯  浦江镇副镇长
张光耀  吴泾镇副镇长
黄钊贞  马桥镇副镇长
谢  炜  颛桥镇副镇长
王  麟  莘庄镇副镇长
侯忠清  梅陇镇副镇长
于  翔  七宝镇副镇长
田程程  虹桥镇副镇长
王留忠  华漕镇副镇长
            钱  彦  莘庄工业区党工委副书记
            高志敏  上海大众燃气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韩武忠  上海浦东燃气销售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叶国鑫  上海燃气(集团)有限公司液化气分公司副总经理
闵行区燃气行业安全排查整治专项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区建管委，负责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由俞奕华同志兼任,办公室成员为区经委张卫明、区交通委范佳龙、区市场监管局董春帆、区应急局张嘎、区消防支队陈健、区公安分局治安支队谢治生、区综管中心钱伟宏、沈杨伟、申恒、沈隽铭、大众燃气公司彭怡伟、过震强，浦销公司吴磊、上液公司丁雪莲。
工作小组成员今后如有变动，由其所在单位接任领导自然替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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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Hlk91625715]附件2
工作任务分解表
	工作任务
	工作内容
	时间要求
	责任单位
	配合单位

	1、各燃气企业要全面开展本单位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切实完成整改闭环，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排查整治企业运行维护和抢修人员配备不符合要求。
	2022年3月底前完成形成排查报表，报送区综管中心，11月底前完成整治
	各燃气企业
	

	
	排查整治安全检测和管网监测设备不足或失效。
	
	
	

	
	排查整治重大危险源管理缺失。
	
	
	

	
	排查整治管线检查维护不到位。
	
	
	

	
	排查整治隐患排查治理不闭合。
	
	
	

	
	排查整治从业人员无证作业。
	
	
	

	
	排查整治“三违”行为突出。
	
	
	

	
	排查整治企业安全管理制度照抄照搬、安全操作规定不健全。
	
	
	

	
	排查整治入户安检制度不落实。
	
	
	

	
	排查整治应急预案和演练流于形式。
	
	
	

	2、各燃气企业要加强一线作业人员和应急抢险队伍培训，严格持证上岗，杜绝违法违规操作，提升现场处置能力。
	加强一线作业人员和应急抢险队伍安全培训，严格持证上岗。
	2022年3月底前完成形成排查报表，报送区综管中心，11月底前完成整治
	各燃气企业
	

	
	严格自查、杜绝人员违法违规操作。
	
	
	

	
	开展培训，提升专业处置人员对现场潜在风险源有效辨识能力。
	
	
	

	3、区建管委要督促燃气企业提高安全管理水平，整顿燃气经营市场秩序，提升整体安全管理运营能力。
	督促燃气企业提高安全管理水平，规范燃气经营秩序，提升整体安全管理运营能力。
	全年开展
	区建管委
	

	4、燃气经营企业要对燃气用户开展用气安全隐患排查工作；指导和协助燃气用户开展燃气安全隐患自查；配合各行业领域主管部门组织开展人员密集场所安全隐患排查工作，人员密集场所包括使用燃气的餐饮经营场所、商场、学校、医院、养老机构、建筑工地、车站、酒店、旅游景区、农贸市场、商住混合体等。
	开展用户安检和隐患整改
	全年开展
	各燃气经营企业
	非居民燃气用户

	
	非居民燃气用户开展燃气安全隐患自查。
	每月开展
	非居民燃气用户
	各燃气经营企业

	
	排查燃气管道被违规占压、穿越密闭空间。
	2022年3月底前完成形成排查报表，由燃气企业报送区综管中心，11月底前完成整治
	各燃气经营企业
	区建管委、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各镇、街道、莘庄工业区配合

	
	排查气瓶间违规设置在地下室和半地下室内、擅自将气瓶放置于室内用餐场所。
	
	
	

	
	排查使用不合格的气瓶、灶具、连接软管和减压阀，私接“三通”。
	
	
	

	
	排查不安装可燃气体报警装置或安装位置不正确、适用气种不符或功能过期失效。
	
	
	

	5、燃气经营企业要根据《安全生产法》（2021版）和《上海市燃气管理条例》规定，严格把关安全用气条件，配合各行业领域主管部门共同推动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安装工作（附件3）。
	开展燃气安全教育和使用燃气的餐饮用户落实新修订的《安全生产法》中安装可燃气体报警装置的宣传。
	全年开展
	各燃气经营企业、区建管委、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各镇、街道、莘庄工业区
	

	
	对未安装可燃气体报警装置用户形成分行业整改用户列表，配合各行业领域主管部门和街镇做好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安装推进工作。
	2022年3月底前，燃气经营企业要完成排查报表，制定完成验收标准，报送区综管中心
	
	

	
	做好可燃气体报警装置的安装指导服务,充分考虑不同规模各类餐饮生产经营单位的特殊性制定和公开验收标准。
	
	
	

	
	根据优化营商环境的相关要求，公示办事流程和各类收费信息，参与餐饮生产经营单位可燃气体报警装置的验收。
	全年开展，2022年11月底前，燃气经营企业完成信息数据库并报送区综管中心
	
	

	
	餐饮生产经营单位新装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应在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销售备案且列入有监控平台的燃气报警装置目录中选择产品。产品应具有报警装置状态信息接入远程集中监控平台功能。燃气经营企业不得限定用户购买其指定的产品，不得限定用户接受其指定的服务。
	
	
	

	
	应建立可燃气体报警装置信息数据库，逐步推进可燃气体报警装置远程集中监控平台建设。
	
	
	

	6、区建管委会同各镇、街道、莘庄工业牵头燃气经营企业全面排查老旧小区内燃气安全隐患（附件4）。
	排查老旧小区燃气管道、调压站、燃气引入管、立管以及管道穿越楼板部位安全隐患。
	全年开展
	各镇、街道、莘庄工业区
	各燃气经营企业

	
	排查居民用户擅自安装、改装、拆除户内燃气设施和燃气计量装置，室内管道严重锈蚀，使用不合格气瓶、灶具、连接软管和减压阀等风险隐患。
	
	
	

	
	排查整治小区内违规设置非法储存充装点。
	
	
	

	7各燃气经营企业要对在建燃气工程管理环节程序的落实情况进行排查；对燃气管道周边建设项目开展排查，落实燃气管道保护工作要求，打击危害燃气管道安全的行为。
	重点排查整治未按规定将燃气管道工程纳入工程质量安全监管、未依法进行特种设备施工前告知和安装监督检验等问题。对在建市政燃气管道工程项目,要严格对主要管材规范检验，按方案施工，验收合格后方可通气。对燃气管线周边在建项目，严格落实燃气设施保护方案。
	全年开展
	各燃气经营企业、各燃气建设企业、燃气总包企业
	

	8、区建管委要严厉打击燃气新建、改造等工程中质量安全不落实、违规发包等违法违规行为。重点落实工程作业人员实名制管理，打击人员挂靠、无证上岗行为。
	各燃气建设单位要落实施工人员实名制管理要求，建立信息平台对项目作业人员、实施单位、履约情况进行汇总，利用大数据分析比对和现场检查信息反馈，主动打击工程转包、违法分包、挂靠等行为。
	全年开展
	区建管委
	各燃气建设企业，燃气总包企业

	9、区建管委要根据本市燃气工程建设管理规定，督促企业落实相关政策要求，确保各类燃气工程依法纳入监管体系。同时要梳理、完善燃气工程管理标准及流程。
	要全面落实现有燃气工程建设管理措施，根据现有工程分工，进一步明确部门、职责分工，完善建设管理程序及制度，确保各类燃气工程纳入监管体系，并不断整治未按规定将燃气工程纳入工程质量安全监管情况；督促各燃气建设单位落实工程管理主体责任，强化管理落实参建各方在执行燃气工程项目规范、技术标准，材料验收、按图施工、工程管控体系，作业监护、投运试验等规定，切实加大工程监管力度。
	全年开展
	区建管委
	燃气建设企业、燃气施工企业

	10、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燃气器具、燃气泄漏报警装置及减压阀等产品质量开展市场抽查和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的执法行动。燃气管理部门要正面引导。
	配合市场监管部门对现有燃气具、燃气泄漏报警器等产品生产企业进行检查，严禁生产不符合安全标准的燃气具、燃气泄漏报警器及配件和不符合强制性产品认证要求的燃气产品。通过本区燃气器具、燃气泄漏报警装置备案制度，加强对符合标准燃气器具及配件产品的正面引导。
	全年开展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相关燃气经营企业

	11、燃气经营企业要全面排查燃气场站设施、燃气管道，摸清家底，梳理隐患风险，重点推进治理。
	全面掌握建设年代、产权归属、管道材质、安全状况等资料，并对2000年前建设的燃气管道设施进行全方位安全评估，提出燃气管道更新改造工作清单及实施计划，纳入年度重点项目统筹推进。
	2022年3月底前完成工作清单和实施计划，11月底前完成计划
	各燃气经营企业
	

	
	重点排查整治易导致重特大事故的老旧管道带病运行、高中压管道被占压、燃气场站设施安全间距不符合要求等突出问题隐患。
	2022年3月底前完成排查，形成清单，报送区综管中心，11月底前完成整治
	各燃气经营企业
	

	
	排查未依法开展压力容器、压力管道检验检测等违法违规行为。
	
	各燃气经营企业
	

	12、区建管委要牵头完善协调机制，督促企业压实主体责任，燃气经营企业要加快推进地下隐患管道整治工作。
	结合地下燃气管网普查结果，完善协调机制，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加快推进地下隐患管道整治计划。
	2022年6月底前完成整治
	相关燃气经营企业
	区建管委

	13、燃气经营企业要强化日常燃气管线保护工作，建立健全管道巡查责任制度
	强化日常燃气管线保护工作，建立健全管道巡查责任制度，建立巡查档案。
	2022年3月底前形成制度，完成当年巡查任务
	各燃气经营企业
	区建管委、各镇、街道、莘庄工业

	
	按照“一点一策”，推进占压管道建（构）筑物隐患整治。
	2022年3月底前完成排查，形成清单，报送区综管中心，11月底前完成整治
	
	

	
	制定具体措施，有效防范燃气管网设施被外部野蛮施工，造成外损事故。
	2022年3月底前完成措施制定
	
	

	
	对管龄长、风险大的老旧燃气地下管道加快更新改造。
	全年开展
	
	

	
	制定具体措施，对低压管道加强巡检 、监测工作，完善巡检记录系统。
	2022年11月底前完成系统建立
	
	

	14、燃气经营企业要持续深化瓶装液化气统一配送，严格执行气瓶经营、运输管理规定，确保气瓶信息全过程可追溯
	完善气瓶信息全过程追溯体系建设，配合市场监管部门督促瓶装液化气经营企业加强经营管理、落实主体责任。
	2022年3月底前完成体系建设，配合工作，全年开展
	各燃气经营企业
	

	15、燃气经营企业要严格执行实名销售、签订供气合同，提供符合标准的调压器、连接管等产品，建立健全用户安检长效管理机制
	要统一用户订气渠道，结算环节需提供统一销售凭证，通过网络渠道收取费用的，应当使用企业专用账户收款码；要做好每年一次的入户安检并建立台账登记，积极指导用户配合整改，对餐饮经营单位、特别是新开户用户要认真审核用气场所安全条件，存在严重隐患且拒不整改的，坚决落实停供机制。
	全年开展，及时报送
	各液化气经营企业
	

	16、区建管委要强化多部门协作，通过信息化手段，严厉打击非法贩售、运输、倒灌和用户使用非法液化气等违法行为，切实提高发现率和查处率。
	加强对配送订单信息数据的倒查分析，针对“同一地址大量订气”等异常现象落实专人开展复查，发现违法违规线索的要及时上报属地及相关管理部门。
	全年开展，及时报送
	区建管委
	各镇、街道、莘庄工业

	
	通过属地巡查、市民热线、信访举报以及其他相关渠道主动收集非法瓶装液化气线索，指导街镇积极开展气瓶电子标签信息协查，建立健全与公安、交通、应急消防、市场监管等部门的联动执法工作机制，深挖气源、运输、储存、销售等各环节违法违规行为，开展一次区域联动专项执法、形成典型案例。
	2022年3月底前完成联动执法工作机制，全年开展
	区建管委、各行业领域主管部门
	各镇、街道、莘庄工业

	17、落实基层属地监管责任，广泛开展逐户清查整治和社区安全宣传（附件5）。
	压实街道、社区等基层组织责任，将燃气安全与服务纳入社区治理和网格化管理的主要内容，健全和完善燃气安全监管工作的基层组织网络，建立燃气事故救援和处置的信息支撑系统和处置保障体系，提升城市燃气安全管理水平和抗风险能力。要全面加大宣传力度，使燃气用户树立安全用气的意识，引导广大群众自觉保护燃气设施，自觉抵制不合格的连接软管、燃气灶具、减压阀等，掌握燃气器具的正确操作使用方法，掌握防火、防爆等有关自救常识，积极主动配合燃气企业入户进行燃气设施安全检查，鼓励举报燃气供应和使用中的违法、违规行为（事件），确保燃气安全。
	全年开展
	各镇、街道、莘庄工业、街道、社区等基层组织
	

	18、各镇、街道、莘庄工业区要依据城市一网统管和安全用气示范区创建，推动物联网技术智能报警装置的安装应用，确保应急响应高效迅速，防范燃气事故发生。
	结合安全用气示范区建设，加强预警能力建设，推动物联网技术智能报警装置的安装应用，确保应急响应高效迅速，防范燃气事故发生。
	全年开展
	各镇、街道、莘庄工业区
	各燃气经营企业

	19、燃气经营企业要完善主干管网全寿命周期管理体系建设，有序推进燃气管网基础设施数字孪生底座建设。
	持续完善主干管网全寿命周期管理体系建设，探索5G+“无人机”等新型燃气管网巡检技术，有序推进燃气管网基础设施数字孪生底座建设。
	2022年底前完成
	上海天然气管网有限公司
	

	20、燃气经营企业要完善对重要节点的燃气设施的实时监控和预警，预判处置管网隐患，防范管线泄漏事故（附件6）。
	依托燃气数据采集和监控系统（SCADA）平台，完善对重要节点的燃气管道、调压器、阀门井等实时监控和预警，预判处置管网隐患，防范管线泄漏事故。
	2022年底前完成
	各管道气经营企业
	



备注：本文中“各燃气企业”是指“管道气、液化气经营企业、其他非管输企业、燃气总包企业、燃气建设企业、各燃气产品生产销售企业”
附件3
报警装置专项工作统计表
单位：
	序号
	工作任务
	工作内容
	责任单位
	工作结果综述

	1
	任务分解表第4项：燃气经营企业要对燃气用户开展用气安全隐患排查工作；要指导和协助燃气用户开展燃气安全隐患自查；要配合各行业领域主管部门组织开展的人员密集场所安全隐患排查工作。
	开展用户安检和隐患排查；
协助燃气用户开展报警器安装自查。
（内容包括不安装可燃气体报警装置或安装位置不正确、适用气种不符或功能过期失效。）
	各燃气经营企业
	　

	2
	任务分解表第5项：燃气经营企业要根据《安全生产法》（2021版）和《上海市燃气管理条例》规定，严格把关安全用气条件，配合各行业领域主管部门共同推动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安装工作。
	开展燃气安全教育和使用燃气的餐饮用户落实新修订的《安全生产法》中安装可燃气体报警装置的宣传。
	各燃气经营企业、区建管委、各镇、街道、莘庄工业区
	　

	
	
	对未安装可燃气体报警装置用户形成分行业整改用户列表，配合各行业领域主管部门和街镇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安装推进工作。
	各燃气经营企业
	　

	
	
	做好可燃气体报警装置的安装指导服务,充分考虑不同规模各类餐饮生产经营单位的特殊性制定和公开验收标准。
	
	　

	
	
	根据优化营商环境的相关要求，公示办事流程和各类收费信息，参与餐饮生产经营单位可燃气体报警装置的验收。
	
	　

	
	
	餐饮生产经营单位新装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应在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销售备案且列入有监控平台的燃气报警装置目录中选择产品。产品应具有报警装置状态信息接入远程集中监控平台功能。燃气经营企业不得限定用户购买其指定的产品，不得限定用户接受其指定的服务。
	
	　

	
	
	应建立可燃气体报警装置信息数据库，逐步推进可燃气体报警装置远程集中监控平台建设。
	
	　

	3
	任务分解表第10项：燃气管理部门要配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燃气器具、燃气泄漏报警装置及减压阀等产品质量开展市场抽查和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的执法行动。燃气管理部门要正面引导。
	配合市场监管部门对现有燃气具、燃气泄漏报警器等产品生产企业进行检查，严禁生产不符合安全标准的燃气具、燃气泄漏报警器及配件和不符合强制性产品认证要求的燃气产品。通过本区燃气器具、燃气泄漏报警装置备案制度，加强对符合标准燃气器具及配件产品的正面引导。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本表由各镇、街道、莘庄工业区、相关燃气经营企业填报
附件4
老旧小区燃气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统计表
参加排查部门：                              检查时间：     年    月    日
	小区名称
	　
	小区地址
	　

	所在街道
	　
	所在社区
	　

	物业名称（若没有物业填“无”）
	　

	气源种类
	□管道燃气□瓶装液化气
	用户规模
	管道燃气（ ）户

	管道竣工日期
	年  月  日
	
	瓶装液化气（ ）户

	检查部位
	问题隐患情况
	整改措施
	完成
	整改落实
	备注

	
	隐患（部位）名称
	数量
	
	时限
	情况
	

	小区庭院
	庭院管（处）
	　
	　
	　
	　
	　

	
	调压站（处）
	　
	　
	　
	　
	　

	
	燃气引入管（处）
	　
	　
	　
	　
	　

	
	立管（处）
	　
	　
	　
	　
	　

	
	违规设置非法储存充装点（处）
	　
	　
	　
	　
	　

	用户户内
	管道穿越楼板存在隐患（处）
	　
	　
	　
	　
	　

	
	擅自安装、改装、拆除户内燃气设施和燃气计量装置（户）
	　
	　
	　
	　
	　

	
	室内管道严重锈蚀（户）
	　
	　
	　
	　
	　

	
	使用不合格气瓶、灶具、连接软管和减压阀（户）
	　
	　
	　
	　
	　

	
	在不具备通风条件场所使用燃气
	车库
	　
	　
	　
	　
	　

	
	
	地下半地下室
	　
	　
	　
	　
	　

	
	
	群租房
	　
	　
	　
	　
	　

	
	其他：
	　
	　
	　
	　
	　

	合计
	问题隐患总数（个）
	　
	　
	整改完成隐患数（个）
	　


本表由各各镇、街道、莘庄工业区、相关燃气经营企业填报，随查随报。
附件5
瓶装液化气专项工作统计表
单位：
	序号
	工作任务
	工作内容
	责任单位
	工作结果综述

	1
	任务分解表第14项：燃气经营企业要持续深化瓶装液化气统一配送，严格执行气瓶经营、运输管理规定，确保气瓶信息全过程可追溯
	完善气瓶信息全过程追溯体系建设，配合市场监管部门督促瓶装液化气经营企业加强充装管理、落实主体责任。
	各燃气经营企业
	　

	2
	任务分解表第15项：燃气经营企业要严格执行实名销售、签订供气合同，提供符合标准的调压器、连接管等产品，建立健全用户安检长效管理机制
	要统一用户订气渠道，结算环节需提供统一销售凭证，通过网络渠道收取费用的，应当使用企业专用账户收款码；要做好每年一次的入户安检并建立台账登记，积极指导用户配合整改，对餐饮经营单位、特别是新开户用户要认真审核用气场所安全条件，存在严重隐患且拒不整改的，坚决落实停供机制。
	各液化气经营企业
	　

	3
	任务分解表第16项：区建管委要强化多部门协作，通过信息化手段，严厉打击非法贩售、运输、倒灌和用户使用非法液化气等违法行为，切实提高发现率和查处率。
	加强对配送订单信息数据的倒查分析，针对“同一地址大量订气”等异常现象落实专人开展复查，发现违法违规线索的要及时上报属地及相关管理部门。
	区建管委
	　

	
	
	通过属地巡查、市民热线、信访举报以及其他相关渠道主动收集非法瓶装液化气线索，指导街镇积极开展气瓶电子标签信息协查，建立健全与公安、交通、应急消防、市场监管等部门的联动执法工作机制，深挖气源、运输、储存、销售等各环节违法违规行为，开展一次区域联动专项执法、形成典型案例。
	区建管委、相关单位
	　

	4
	任务分解表第17项：各区落实基层属地监管责任，广泛开展逐户清查整治和社区安全宣传。
	压实街道、社区等基层组织责任，将燃气安全与服务纳入社区治理和网格化管理的主要内容，健全和完善燃气安全监管工作的基层组织网络，建立燃气事故救援和处置的信息支撑系统和处置保障体系，提升城市燃气安全管理水平和抗风险能力。要全面加大宣传力度，使燃气用户树立安全用气的意识，引导广大群众自觉保护燃气设施，自觉抵制不合格的连接软管、燃气灶具、减压阀等，掌握燃气器具的正确操作使用方法，掌握防火、防爆等有关自救常识，积极主动配合燃气企业入户进行燃气设施安全检查，鼓励举报燃气供应和使用中的违法、违规行为（事件），确保燃气安全。
	各镇、街道、莘庄工业区
	　


本表由各镇、街道、莘庄工业区、各液化气经营企业填报

附件6
数字化专项工作统计表
单位：
	序号
	工作任务
	工作内容
	责任单位
	工作结果综述

	1
	任务分解表第18项：各镇、街道、莘庄工业区要依据城市一网统管和安全用气示范区创建，推动物联网技术智能报警装置的安装应用，确保应急响应高效迅速，防范燃气事故发生。
	结合安全用气示范区建设，加强预警能力建设，推动物联网技术智能报警装置的安装应用，确保应急响应高效迅速，防范燃气事故发生。
	各镇、街道、莘庄工业区
	　

	2
	任务分解表第19项：燃气经营企业要完善主干管网全寿命周期管理体系建设，有序推进燃气管网基础设施数字孪生底座建设。
	持续完善主干管网全寿命周期管理体系建设，探索5G+“无人机”等新型燃气管网巡检技术，有序推进燃气管网基础设施数字孪生底座建设。
	上海天然气管网有限公司
	　

	3
	任务分解表第20项：燃气经营企业要完善对重要节点的燃气设施的实时监控和预警，预判处置管网隐患，防范管线泄漏事故。
	依托燃气数据采集和监控系统（SCADA）平台，完善对重要节点的燃气管道、调压器、阀门井等实时监控和预警，预判处置管网隐患，防范管线泄漏事故。
	各管道气经营企业
	　


本表由各镇、街道、莘庄工业区、相关燃气经营企业填报
附件7
城镇燃气安全排查整治信息统计表
报送单位：                                                            报送时间：
	经营企业情况
	管道燃气经营企业数量（个）
	　
	管道燃气经营企业从业人数（个）
	　

	
	瓶装液化气经营企业数量（个）
	　
	瓶装液化气经营企业从业人数（个）
	　

	管网情况
	老旧管道（公里）　
	2000年前建设
	球墨铸铁
	　
	存在隐患的管道长度（公里）
	　

	
	
	
	钢管
	　
	整改完成管道长度（公里）
	　

	
	
	
	PE管
	　
	
	

	
	违章占压管道数量（处）
	　
	整改完成违章占压管道数量（处）
	　

	场站情况
	外部安全间距不足场站数量（处）
	　
	整改完成外部安全间距不足场站数量（处）
	　

	燃气企业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汇总情况
	排查出的一般隐患数量（个）
	　
	整改完成的一般隐患数量（个）
	　

	
	排查出的重大隐患数量（个）
	　
	整改完成的重大隐患数量（个）
	　

	非居民用户燃气设施隐患排查汇总情况
	管道气
	排查出的隐患数量（个）
	　
	整改完成的隐患数量（个）
	　

	
	液化气
	排查出的隐患数量（个）
	　
	整改完成的隐患数量（个）
	　

	执法检查情况
	燃气安全执法检查次数（次）
	　
	燃气安全执法检查处罚次数（次）
	　

	
	取缔非法燃气企业数量（家）
	　
	吊销燃气经营许可证企业数量（家）
	　

	
	责令停产整顿（家）
	　
	执法检查处罚金额（万元）
	　

	
	移送司法机关（人）
	　

	老旧小区排查情况
	老旧小区总数（个）
	　
	已开展排查的小区总数（个）
	　

	
	排查隐患数量（个）
	　
	整改完成隐患数量（个）
	　

	可燃气体泄漏报警装置的安装情况
	餐饮企业数量（家）
	管道天然气
	　
	已安装可燃气体泄漏报警装置家数
	　

	
	
	瓶装液化气
	　
	已安装可燃气体泄漏报警装置家数
	　

	
	居民用户数量（户）
	管道天然气
	　
	已安装可燃气体泄漏报警装置家数
	　

	
	
	瓶装液化气
	　
	已安装可燃气体泄漏报警装置家数
	　


本表由各镇、街道、莘庄工业区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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